                    占用人名義變更應備文件

	案別
	
	證件名稱
	核發單位
	備註

	一

般

案

件
	編號
	
	
	

	
	1
	已辦妥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之房屋稅籍證明1份
	地方稅務局
	

	
	2
	現占用人及原占用人之戶籍謄本各1份
	戶政事務所
	

	
	3
	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各1份
	地政事務所
	

	
	4
	房屋買賣(贈與)契約書及契稅繳款書各1份
	
	

	
	5
	最近1期使用補償金繳款書收據影本1份
	
	

	
	6
	原占用人
	使用權拋棄書1份
	
	占用縣有地之地上物無稅籍或非地上物占用時檢附。


	
	
	
	印鑑證明書1份
	戶政事務所
	

	繼
承
案
件
	編號
	
	
	

	
	1
	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(除戶)謄本1份
	戶政事務所
	

	
	2
	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1份
	戶政事務所
	

	
	3
	已辦妥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之房屋稅籍證明1份
	地方稅務局
	

	
	4
	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各1份
	地政事務所
	

	
	5
	最近1期使用補償金繳款書收據影本1份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.2

占用人名義變更申請書
   茲申請花蓮縣      鄉(鎮、市)      段        地號縣有土地占
用人名義變更，地上物(門牌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

，原使用人____________已將地上房屋移轉 (原因:________ ) 給_____________君，懇請  縣府同意辦理占用人名義變更，以感德便。

此致

花蓮縣政府     公鑒

          申請人:

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
          住址:

          聯絡電話:

          代理人:

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
          住址:

          聯絡電話: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